
通報案件資料 

主管機關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

案件編號 11100001765 

通報日期 111/10/30 

通報工程 水上鄉龍德村道路排水基礎環境改善工程 

通報主題 施工時間選下班時刨除路面偉事先告知且無夜間交通維持設施 

通報地點 [嘉義縣]嘉義縣水上鄉龍德村 1 鄰十一指厝 8 號之 5 

具體內容 

1.111 年 10 月 28 日星期五晚間 6 點在嘉義縣水上鄉龍德村內共有 2 處 AC 路面

刨除工程（一處在龍德圓環，另一處在村莊內），施工前均無告知村民，而且

亦無施工前告知、設置改道告示牌，刨完的路面十分顛簸，很多村民冒險騎車

穿越施工區域及大型施工車輛旁，沒有做好交通維持設施，也無交通指揮人

員，十分危險，為何不在白天施工，偏偏選在下班時間才施工，施工地點是進

村莊唯一的路，不僅造成村民不便，連當日的垃圾車的清運動線也因此而改

道，造成很大的不便。 2.已刨除的 AC 渣料就直接堆放於路面上，也沒有設置

夜間交通維持設施，明顯有公共危險。 3.又不是隨刨隨鋪，也是到 10 月 29 日

才進行路面鋪設，為何選在夜間施工？是不是有問題？而且整個現場只有施工

廠商，也沒有監造單位或是主辦機關的人員在場監工，根本沒有落實履約及公

共工程三級品管制度，麻煩工程會針對這樣的工程主辦機關、監造單位及施工

廠商，一定要去給它施工查核、採購督導，這樣才不會浪費納稅人的稅金，謝

謝。 

 

處理情形資料 

項

次 

處理日

期 
處理機關 處理情形 

1 111/10/31  嘉義縣政府  

有關林先生通報嘉義縣水上鄉龍德村內共有 2 處 AC 路面刨

除工程案，經查係屬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南投分局農林

營造課案並於 111 年 10 月 31 日上午電洽承辦人員通報現

況，惠請改分承辦單位主政。  

2 111/10/31  
行政院農業委

員會  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敬覆通報人：一、本會於 111 年 10 月 31

日接獲本件通報案，即轉水土保持局全民督工通報窗口轉請

該局南投分局進行查證及處理，俟有進一歩消息即立即上網

回覆。 二、感謝通報人共同關心公共工程的品質。  

3 111/10/31  

行政院農業委

員會水土保持

局  

水土保持局敬覆通報人： 一、本案於 10 月 31 日下午接獲通

報，已請南投分局儘速派員查明是否為所屬工程，並將查處

情形回報，俾便回覆通報人。 二、感謝您的通報，若有其他

意見歡迎電洽聯絡人（水土保持局全民督工窗口陳淑梅 049-

2347278），以利儘速處理。  



4 111/11/01  

行政院農業委

員會水土保持

局  

水土保持局敬覆通報人： 一、本案已由南投分局完成勘察及

回應：本分局接獲通報當日立即連續打電話給通報人林先

生，但電話始終無人接聽；直到晚間約 8 點多再次打電話連

繫有人接聽，對方卻說她們不姓林，於是無法與通報人直接

溝通很是遺憾。 二、有關台端反映「施工時間選下班時刨除

路面偉事先告知且無夜間交通維持設施」案，經查本案林建

呈村長表示於 111 年 10 月 28 日施工前皆有逐戶發送施工通

知單，並利用村內廣播系統通知村民施工日期。而本案 111

年 10 月 28 日上午即進行路面刨除施工作業，因刨除數量達

約 4800 平方公尺，部份路段位於巷弄內，作業不便，因此至

10/28 日夜間才刨除完成，完成後立即擺設警示設施及夜間警

示設施，感謝您的指正及提醒。 三、有關瀝青混凝土刨除料

堆至於路面一節，因本案部份路段位於巷弄內，砂石車無法

進入，因此刨除料須集中後再利用車輛小搬運移除，因隔天

上午即進行鋪設作業，因此 10 月 28 日當天刨除後即全數移

除，無堆置於現場之狀況。 四、感謝您的反映，再次感謝台

端對於本案之關心及不吝指教，本局致表謝忱。敬祝您身體

健康、萬事如意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南投分局敬

上。  
 

 

滿意度調查資料一覽表 

項

次 

填寫日

期 
滿意度 滿意/不滿意原因 機關回復說明 

1 111/11/01 不滿意 

首先感謝水保局回應，但

是有幾點要補充說明： 1.

雖然有透過村長告知及廣

播，但是龍德圓環是進村

的主要道路啊，而且明知

數量多且施工腹地小，為

何不分 2 天施作，不知道

晚間 6 點多是村民使用率

最高的時段？施工當日的

確現場無交維設施、指揮

人員、改道措施，雖然事

後補作，但要不要去檢討

相關責任？ 2.刨除料縱然

是臨時堆置，也要設警示

措施，由之前提供的相

片，現場根本沒有設，是

契約沒有，還是廠商沒

做？萬一有民眾誤入，發

生意外，怎樣辦？ 3.全民

水土保持局南投分局敬覆通報人： 

一、感謝您的指正及提醒，因本案

為龍德村主要道路，為縮短施工期

程，避免造成民眾生活之不便，規

劃於 111 年 10 月 28 日刨除完成，

並於 111 年 10 月 29 日鋪設完成，

因工地施工腹地小，當日刨除施工

時間確有延遲較晚，造成村民不

便，實屬抱歉，爾後將加強施工期

程控管及相關配套措施，減少對當

地民眾之不便。 二、刨除料依契約

規定由承包廠商折價購回，爾後將

要求承包廠商加強工區人員管制工

作，避免民眾進入工區造成意外。 

三、還是要再次感謝台端對本工程

的反應及指正，本分局將持續秉持

及加強工程精進作為，再次感謝台

端對於本案之關心及不吝指教，本

局致表謝忱。敬祝您身體健康、萬



督工是希望工程能兼顧品

質及安全，而安全包含施

工人員及當地居民的安

全，希望水保局要由此次

檢討相關履約作為及依契

約覈實要求廠商，甚至有

矯正措施或精進作為，而

不是在美化廠商作為。  

事如意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

局南投分局敬上。  

 

改善前中後照片  

 
民眾於臉書反應施工無交維人員及告

示  

 
當地人通知派出所請廠商改善（還要

等警察通知才改善？）  

 
龍德村庄內路面刨除工程，刨除料

堆放於路面上無警示及交維措施  

 
水上鄉龍德村 111 年 10 月 28 日晚間路

面刨除施工地點示意圖  

 
村長於 10∕28 日施工前皆有逐戶發送

通知單，並利用村內廣播通知村民  

 
10∕29 上午進行瀝青混凝土鋪設作

業現場均有擺設警示設施及配置人

員進行交管工作  

 
龍德村庄內路面刨除工程，施工範圍

無警示及交維措施 

 
10∕29 日即完成所有瀝青混凝土鋪設

工作 

 

 


